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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發行新股 

 

誠如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於2011年5月13日發出的通函（「通函」） 
，本公司於2011年5月30日發出的關於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公告及本公司於2011年5月30日召開的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公告（「公告」）其中包括批准透過資本公

積金轉增股本發行新股。 
 

透過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發行新股 
誠如公告及通函所述，本公司資本公積金中一筆為數人民幣727,065,455元的儲備金，在按2010年
12月31日已發行股份14,541,309,100股的基準下，轉為本公司註冊資本中7,270,654,550股每股面值

人民幣0.1元的股份（「2010年紅股」）。根據為包括批准發行2010年紅股等事項而召開的股東週

年大會上授出的一項特別決議，本公司向於2011年6月20日記錄日期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

東發行2010年紅股，該等股東每持有10股現有股份可得5股新股。其中，2,002,720,000股每股面值

人民幣0.1元的H股（「新股H股」）發行予H股持有人。 
 
股份的地位 
若2010年紅股為本公司的A股，將於所有方面與現有A股享有同等權利；若為新股H股，將於所有

方面與現有H股享有同等權利。 
 
上市及買賣 
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新股H股在聯交所上市

及買賣。待聯交所批准後，新股H股將獲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接納為合資格

證券，並可於香港結算設立及管理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中央結算系統」）內存放、結算及

交收。本公司將為新股H股納入中央結算系統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中央結算系統的一切活動均

須依照當時有效的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及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規則進行。 
 
新股H股的股票於2011年6月30日寄發予有權獲發新股H股的股東，郵誤風險由收件人自行承擔。

倘為聯名股東，則新股H股的股票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名冊內該等聯名股東中首位列名者的地址。 
 
新股H股預期於2011年7月5日開始買賣， 並須繳納香港印花稅。 
 
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謹慎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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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福建，2011年7月1日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識別 
 
 
 
 
 
 
 
 
 
 
 
 
 
 
 
 
 
 
 
 
 


